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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與技術》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所測驗之內容，為答題者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4章所列法規適用原則體系之掌握，係基本而重要

之問題。若熟稔中央法規標準法相關條文，並佐以新近之實務見解，應可提出完整之解答。

第二題：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7條有行政命令「應送立法院」之規定，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60條至第63條則

規範立法院對行政命令送立法院後之審查。除條文內涵之掌握外，亦可適度補充對該等規範之評論建

議。

第三題：本題涉及地方制度法第26條中，有關自治條例訂定罰則之規範。包括所定罰則種類、程度之限制，及

相關程序等。除須論述該規定之內涵外，亦須將該規範涵攝至本件案例事實，分析其適法性。

一、請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四章法規之適用」之規定，舉例說明法規適用之原則及內涵。(30分)
答：

(一)按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法）第 16 條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者，

應優先適用之。其他法規修正後，仍應優先適用。」；第 17 條規定；「法規對某一事項規定適用或準用其

他法規之規定者，其他法規修正後，適用或準用修正後之法規。」；第 18 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

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

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第 19

條規定：「法規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一時不能適用者，得暫停適用其一部或全部。法規停止或恢復適用

之程序，準用本法有關法規廢止或制定之規定。」。

(二)由前揭條文規定可知，法規適用之原則為：

1.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中標法第 16 條）。

2.新法優先於舊法（中標法第 17 條、第 18 條）。

3.於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人民所聲請事項之前提下，原則上適用對人民較有利之規定（中標法第 18 條但

書）。

4.法規得因國家遭遇非常事故，得暫停適用其全部或一部。

(三)法規適用之內涵

承前述，法規適用須遵循「特別規定優先適用」、「新法優先適用」、「對人民權利保障較優厚規定優先

適用」等原則。而「新法優先適用」及「對人民權利保障較優厚規定優先適用」亦合稱「從新從優原

則」，惟其實質內涵實為「從優原則」。換言之，雖然新法較舊法優先適用，惟當舊法規較有利於當事

人，但新法規廢除或禁止該所聲請之事項時，仍須適用「從新原則」而非「從優原則」。例如最高行政法

院 98 年度 12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就土石採取規則（舊法）、土石採取法（新法）對土石採

取人應否繳納環境維護費之規定不同，舊法對於土石採取人較為有利，兩者應如何適用之問題，認為依中

標法第 18 條但書規定，須以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申請之事項為限，始得適用較有利於申請人之舊法。故

該決議認為，土石採取法第 48 條立法理由所揭櫫之「維護自然環境及強制使用者付費原則」等可知，不負

擔環境維護費之公課而採取土石之情形，顯為立法者基於重大公益之考量，而以新法禁止之事項，即屬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但書所謂「新法規禁止之事項」。故本件申請案件之許可，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意旨，不得適用雖較有利於申請人已為新法所禁止之土石採取規則（舊法）相關許可規定，而應以

處理程序終結時有效之土石採取法（新法）作為許可之法律依據。

【參考書目】

法觀人實務系列《判解集3》2010年5月號，頁9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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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立法院對行政命令之審查，中央法規標準法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之規範設計，具有何種差

異性？(30分)
答：

(一)按中央法規標準法（下稱中標法）第 7 條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

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立院職權法）第 60 條規定：「各機

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送達立法院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令，

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

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同法第 61 條規定：「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

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前項期

間，應扣除休會期日。」；同法第 62 條規定：「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

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之。前條第一

項視為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行政命令，由委員會報請院會存查。第一項經通知更正或廢止之命

令，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為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失效。」；同法第 63 條規定：

「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本章未規定者，得準用法律案之審查規定」。

(二)由上述規定可知，中標法第 7 條規定，無論係機關依職權訂定之命令（如職權命令、行政規則）、或依作

用法授權所定之命令，均須「送立法院」。而立院職權法第 60 條則就「送立法院」後之審查，為進一步之

規範。故行政命令於機關依其性質下達或發佈後，即須送立法院於一定之期限內完成審查。若經審查後，

發現命令有抵觸上位規範之情形，則經立法院院會議決後，通知原訂頒機關更正或廢止。

(三)惟依中標法第 7 條及立院職權法第 60 條至第 62 條之規定，無論授權命令（法規命令）、行政規則亦或職

權命令，均須送立法院、提報立法院會議；甚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實則，行政規則或職權命令有無此

必要，實值商榷。

【參考書目】

溫台大老師行政法講義第二回，頁30-31。

三、＜案例＞甲鄉之自治條例規定：「競選廣告應經合法申請張貼於鄉公所布告欄或指定之地點。

未經合法申請張貼之競選廣告，依其違規張貼之數量及範圍，得處新台幣2千元以上，20萬元以

下之罰鍰。」

某日甲鄉舉辦鄉長選舉，因競爭非常激烈，乙候選人於無鄉公所布告欄且禁止張貼廣告之鄉有

零售市場，違規張貼巨幅之競選廣告，因未經合法申請，被處新台幣15萬元罰鍰。

針對前述案例，請依地方制度之規定解析，說明何種自治條例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

政罰？有何種限制？而有罰則規定及其餘規定之自治條例，各應循何種程序完成立法？(40分)
答：

(一)按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直轄市法規、縣 (市) 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

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不繳納者，得依

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同條第 3 項規定：「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

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

行為之不利處分。」；同條第 4 項規定：「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

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

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 (市) 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市) 規約

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二)因此，直轄市或縣 (市)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關於罰鍰

之處罰，須以新台幣 10 萬元為限，至於其他種類之行政罰，則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

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而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

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

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 (市) 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 (鎮、

市) 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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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此，本件甲鄉所定之自治條例，並不符地方制度法之前揭規定。首先，得於自治條例中制定罰則規範

者，限於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不包括鄉鎮市等自治團體。再者，該自治條例規定之 20 萬元罰鍰，亦已

逾越地方度法第 3 項所定新台幣 10 萬元之上限。故本件自治條例，應屬抵觸上位規範而無效，而據該無效

規定所為之罰鍰處分，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而有得撤銷之瑕疵。

【參考書目】

溫台大老師行政法講義第七回，頁137-138。


